2016年天津市静海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细则(部门)
	序号
	权
重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100
	落实《安全静海建设纲要》(15分)
	贯彻执行《安全静海建设纲要（2015-2020年）》及专项安全建设实施方案，落实主体责任、制度规范、设施建设、全员教育、信息管理和专家检查“5+1”安全监管举措情况。
	（1）未落实《纲要》要求，在开展专项检查、推动责任落实、加强专项监管、行业监管，任务明确，工作推动方面不到位的，扣1-5分；
（2）未聘请相关行业专家开展督查检查的，扣1-3分；
（3）推动下属单位及本行业、领域内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不力，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不到位的，扣1-5分；
（4）未按照《纲要》及专项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将目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项目进行细化分解的，扣1-5分。
	
	
	

	2
	
	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明确安全监管职责（15分）
	建立健全本部门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明确本部门安全监管范围情况。
	⑴未严格执行《天津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暂行规定》的，扣1-5分；
⑵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的，扣5分；
⑶未明确本单位各领导班子成员及本单位内部各部门各下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扣1-3分；
⑷未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的，扣1-3分;
⑸未严格按照《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的意见》及我区相关规定要求，明确本部门管辖范围的，扣1-5分。
	
	
	

	3
	
	召开安全工作会议（15分）
	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⑴召开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主持，本行业、领域监督管理范围内单位参加的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不得少于4次，每少1次扣2分；
⑵会议资料（通知、签到、领导讲话、纪要等）不完善的，每次扣0.5-1分。
	
	
	

	4
	
	安全生产检查、督查，专项行动、执法，安全培训教育工作（15分）
	积极组织开展本领域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专项行动、执法工作；制订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建立检查督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档案;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组织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教育活动情况。
	⑴未组织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的，扣1-5分；
⑵开展全区性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工作不扎实、不到位的，扣1-8分；
⑶建立检查督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档案的，扣1-5分；
⑷未协调解决安全生产方面重大问题，未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的，扣1-3分；
⑸未组织本行业、领域涉及单位、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教育活动的，扣1-3分。
	
	
	



被考核单位：
	项
目
	权
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5
	100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实施考核情况（8分）
	将安全生产纳入绩效考评，层层分解细化考评指标，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组织实施考核情况。
	⑴未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向区政府递交《安全生产责任书》的，扣5分；
⑵未将安全生产纳入本部门内部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并层层分解细化考评指标的，扣1-5分；
⑶未与本行业、领域的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组织开展考核的，扣1-5分。
	
	
	

	6
	
	材料报送情况（10分）
	按规定统计和报送相关数据、材料；及时上报全区性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检查方案、总结等材料；按规定上报重大隐患挂牌督办情况。
	⑴未按规定及时上报相关统计数据、材料的，扣1-3分；
⑵未按期上报全区性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检查方案、总结、信息等材料的，扣1-5分；
⑶未按要求上报重大隐患挂牌督办情况的，扣1-3分；

	
	
	

	7
	
	迎检情况（2分）
	配合做好各类督查、检查、巡视工作。
	未能配合完成国务院安委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及市级检查、督查工作任务的，扣2分。
	
	
	

	8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以及“一票否决”情况（20分）
	积极支持、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严格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落实处理意见。
	⑴未积极支持、配合区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的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每起事故扣3-5分；
⑵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落实处理意见，未按规定报备事故处理意见落实材料的，每起事故扣3-5分。
	
	
	

	
	
	
	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一票否决”。
	⑴本行业领域发生一般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依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每起扣1-5分；
⑵本行业领域发生较大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依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取消评优资格，每起扣3-10分；
⑶本行业领域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依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实行“一票否决”。
	
	
	



被考核单位：公安分局（消防、道路交通）、建委、规划局、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工商）、交通局、安监局、发改委、工业经委、商务委、科委、农委、法制办、司法局、行政审批局、民政局、规划局、教育局、民政局、国土资源分局、房管局、市容园林委、水务局、文广局、卫计委（卫生）、财政局、环保局、人力社保局（劳动）、气象局、体育局、监察局、组织部、宣传部、总工会、妇联、编办、团区委、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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